2026年湖北省普通选调生报考须知

一、报名阶段时间安排
1.网上报名：2026年1月13日10:00至1月20日17:00。
2.缴费确认：2026年1月14日17:00至1月25日22:00（申请减免报名费：1月24日22:00前）。
3.改报职位（缴费确认人数不足3人的职位）：2026年1月27日10:00至22:00。
二、选调条件说明
1.2026届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如何界定？
要求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于2026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研究生可放宽取得学历学位时间，但最迟不超过2026年12月31日。逾期未取得相关证书者，将取消选调生录用资格。
[bookmark: _GoBack]报考人员为本科学历的，应是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含春季高考）或按规定免于考试录取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报考人员为研究生学历的，应是通过教育部规定的统一考试、单独考试或推荐免试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且按前款要求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2.招录职位计划表中的选调范围、学历要求和专业要求如何把握？双学位毕业生能否按辅修专业报考？
考生应以即将取得的最高学历和最高学历期间所在高校（不含独立学院）、所学专业报考。与校本部同批次录取且学历学位证书颁发单位署名一致的分校毕业生可纳入范围。本科专业分类参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研究生专业分类参见《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考生可在教育部网站查询以上两个目录，并参照确定所学专业是否符合职位要求。双学位毕业生只能以主修的学校及专业报考。
3.如何理解“具有一年以上学生干部经历”？
指高等教育就读期间，担任学生干部一学年及以上（即连续两学期及以上），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6年1月。学生干部范围包括：班长、副班长、班生活委员、班学习委员、班卫生委员、班体育委员、班纪律委员等；班团支部书记、班团支部副书记、班团支部组织委员、班团支部宣传委员等；院系团总支学生组织委员、院系团总支学生宣传委员等；校（院系）学生会主席、校（院系）学生会副主席、校（院系）学生会秘书长、校（院系）学生会副秘书长、校（院系）学生会办公室主任、校（院系）学生会办公室副主任、校（院系）学生会某部部长、校（院系）学生会某部副部长；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等。社团负责人不纳入学生干部范围。
4.如何界定校级以上表彰奖励、县级以上工作表彰？
校级以上表彰奖励，指高等教育就读期间，获得校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优秀党（团）干部、优秀党（团）员等荣誉称号，或获得国家级奖学金、省部级奖学金、校级二等及以上奖学金。
县级以上工作表彰，指县级及以上地方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进行的工作表彰。
5.如何理解“通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升本、职业技能高考等方式取得学历的毕业生”不得报考？
指高等教育期间通过继续教育（含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开放教育）、普通专升本（含专本联合培养）、职业技能高考等方式取得学历的毕业生均不纳入此次选调生招录范围。
6.省内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的第一个任期满后，第二个任期不满两年，能否报考？
同一类型的服务基层项目，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之间，基层服务经历没有中断的，可以报考；如果第一个任期结束后，考生另谋职业，则第二个任期不满两年的，不能报考。
同一类型的服务基层项目，2024年在某市州基层服务满一年后，2025年又通过同一服务基层项目考试，到其他市州基层服务，如果该考生的基层服务经历没有中断，可以报考。
不同类型的服务基层项目，第一个服务基层项目结束后，第二个服务基层项目不满两年，其基层服务经历没有中断、累计满两年的，可以报考。
三、报考注意事项
1.为维护选调工作严肃性，提倡诚信报考。考生在考录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在面试名单公布后放弃面试资格，公示后放弃录用资格，或签约后擅自解约的，取消选调资格，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和湖北省公务员招录违约名单，相关情况反馈考生所在高校或工作单位。
2.网上报名时，必须使用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与报名推荐表照片一致）；应仔细核对报考的职位、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资格初审结果等重要信息，避免错失考试机会；姓名和出生年月按身份证上的信息进行填写，如考察时审核档案发现存疑的，以组织调查认定结论为准。
3.资格复审材料中，《2026年湖北省普通选调生报名推荐表》和相关证明等材料均需高校相关部门或有关单位审核盖章。
4.考生在考录期间务必保持通讯畅通，联系方式变更后，应主动告知招录单位，避免错失录用机会。
5.准考证是参加笔试、面试、体检等环节需要出示的凭据，请考生妥善保管或打印多份留存。参加考试时，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处于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
6.2026年湖北省选调生招录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招录单位名义举办针对此次考试的任何形式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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